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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括
（一）职能职责
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的部署，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综治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
2、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参与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3、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4、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5、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督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6、组织、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开展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优化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7、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探索政法工作规律，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
8、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管理政法系统正股职干部，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的干部队伍。
9、指导乡镇政法、综治工作。
10、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县委政法委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设有办公室、政策研究室、政治安全室、维稳指导室、综治督导室、基层社会治理室、反邪教协调室、执法监督室、法治办、宣传教育室、政工室。核定行政编制17人，实有在职人员22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整体支出主要用途：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支出。范围包括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公务费用等。整体支出资金使用原则：量入为出，勤俭理财，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科学合理配置资金。支出使用全部通过财务会审联签小组审核批准开支，其中人员工资支出由县工资中心统发，其他人员及其他政策性人员经费由办公室组织发放。“三公”经费实行限额开支，按照要求，以不超过上年度标准执行列支。
中共桃江县委政法委员会2021年度整体支出实际使用587.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4.38万元，项目支出212.73万元。
（一）基本支出
中共桃江县委政法委员会2021年度基本支出资金为374.38万元，基本支出主要用于桃江县委政法委开展政法工作而产生的各项基本性支出，包括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公务费用等。
资金使用原则：量入为出，勤俭理财，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严格接待标准。
（二）项目支出
中共桃江县委政法委员会2021年度项目支出资金为212.73万元，项目支出系我委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专项业务工作经费。
项目支出预算共分为网格化建设、综治工作、铁路护路工作、民调工作、维稳工作、国家安全工作、扶贫等其他工作。
三、整体支出绩效分析
（一）突出党建引领，全面打造桃江政法铁军。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积极推进县委政法委自身建设，发挥好县委政法委的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明确职能定位，议大事、抓大事，履行好领导、统筹、协调等职能作用，确保政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实行网格服务管理。全县247个村（社区）划分网格2425个，选聘网格员1.27万人，纳入基层群众24.56万户，构建起“网格员—网格长—村（社区）总网格长”三级网格化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基础数据，全县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已录入人口数据87.57万条，户籍信息23.75万条，建立居民电子道德档案21.65万户。结合网小格，全面开展平安益起来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已累计开展平安志愿服务活动1800余次，平安志愿者注册人数7879人，活动参与人次1.25万次。
(三)加强治安体系建设。“雪亮工程”三期摄像头超额建设完成，城区公共部位已建成视频监控点位2100余个，新增县域内重要交通地段治安卡口12个，完成406台枪机、20台高速球机、170台车辆抓拍、57台人脸识别设备的安装上杆及参数配置，新增乡村“雪亮工程”940个。全面推进智能管控“行车卫士”系统，已安装1.4万多台。
（四）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强化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分级管控、分类处置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开展“迎建党百年 护和谐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走访群众2.3万余名，成功调处矛盾纠纷7600余起，调解成功率99.5%，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可操作性性待加强。绩效评级的“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的个别指标填报口径不够明晰，绩效目标申报的时效性受资金下达时间的影响。
（二）应用成果待加强。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分配或调整的重要依据目前尚未执行到位。

